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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話廊 
是否符合文義讀取或是否適用均等論係屬不同層次之概念，依辯論主

義必須經當事人主張後法院始可據以認定 
江郁仁  律師 

  在判斷被控侵權物是否落入專利案之申請專利範圍時，依據專利侵害鑑定要

點有其應遵守之步驟，必須先確定專利權範圍，再確定待鑑定對象之技術內容，

進而比對、判斷待鑑定對象是否落入專利權範圍。又依據專利侵害鑑定流程圖，

須先判斷是否符合文義讀取，倘不符合文義讀取時則進一步判斷是否適用均等

論，若判斷適用均等論時尚須判斷有無禁反言原則或先前技術阻卻之適用，方可

認定被控侵權物是否有落入系爭專利之申請專利範圍。 
  一般而言，在進行專利侵害鑑定時，會依照前揭流程逐一判斷，最後得出是

否落入之結論，然而關於法院審理時，則會因訴訟當事人之主張而產生不同之差

異。按所謂文義讀取，係指從被控侵權物中能找到與系爭專利申請專利範圍請求

項中之每一技術特徵相同之對應特徵，能從被控侵權物中讀取系爭專利請求項中

之每一技術之文義；而所謂均等論，則係指被控侵權物之技術內容相對於系爭專

利請求項中之技術特徵僅為非實質性之差異。兩者之判斷依侵害鑑定流程係有先

後順序，必須逐一判斷，不過當法院在判斷系爭產品是否落入系爭專利權範圍

時，由於此一問題屬於事實認定之問題，是以關於判斷系爭產品是否符合「文義

讀取」，與判斷系爭產品是否適用「均等論」，係屬兩種不同層次之概念，且均等

論本屬申請專利範圍字義之擴張，專利權人如欲在專利權之文義範圍外，進一步

主張系爭產品實質上符合系爭專利之均等範圍，本於辯論主義，即應為具體適用

均等論的主張，並分別就系爭產品與系爭專利之技術手段、功能及效果為陳述，

且經行為人就此為攻防後，法院始得據以認定系爭產品與系爭專利是否實質相同

而應否適用均等論，此一見解可從智慧財產法院 100 年 12 月 22 日 99 年度民專

上字第 81 號判決中明確得知。 
  換言之，裁判上關於事實之主張及證據之聲明，應由當事人為之，法院不得

依職權斟酌當事人所未主張或提出之事實，以避免發生突襲性裁判，而危害當事

人之程序利益，保障當事人憲法上之訴訟權及財產權，此即民事訴訟之辯論主

義。專利侵權案件之性質係民事訴訟案件，法院審理時自然必須符合辯論主義之

要求，雖然依照專利侵害鑑定流程，若不符合文義讀取時，必須進一步判斷有無

均等論之適用，然而本於辯論主義之原則，若專利權人僅主張文義侵害時，法院

縱使判斷不符合文義讀取，仍不得就專利權人未主張之均等論逕為認定並採為判

決之基礎。從而，法院審理侵權案件時只會對於訴訟當事人所主張之範圍內，經

由兩造為辯論後加以判斷，因此專利權人在主張被控侵權物是否落入申請專利範

圍時，必須對此多加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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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專利法系列】 
新專利法中新型、設計準用發明條文之相關規定 

                                                           杜燕文 
  我國是以一部專利法建構三種專利制度，並藉由不同的章節分別規範發明專

利、新型專利及新式樣專利相關的內容；惟因三種專利制度中仍有共通的規範，

為使法條精簡，乃於新型專利及新式樣專利章節之末，保有準用發明專利條文之

相關規定。 
  現行專利法，於第 108 條及第 129 條分別明述新型專利及新式樣專利可準

用發明專利之相關條文；因此，若擬深入了解新型專利及新式樣專利之完整制

度，除應了解第一章總則的內容外，新型專利制度中所包含的條文內容並非僅限

於第三章所載的 16 條條文，更應包含第 108 條準用發明專利章節共 59 條內容；

而新式樣專利制度則也非僅是第四章所述的 21 條條文內容，應再加上第 129 條

準用發明專利章節共 56 條的內容。 
  100 年 12 月 21 日總統公布的新專利法中，不僅內容變動幅度相當大，於

第 120 條新型專利準用發明專利之條文及第 142 條設計專利準用發明專利之條

文，與現行專利法之規範差異也很大，說明如下： 
1.因發明專利條文之變動而導致新型專利及設計專利準用發明專利條文改變之

內容，大致上可區分為(1)因發明專利刪除部份條文而使新型專利及設計專利不

再準用、(2)發明專利新增條文且為新型專利及設計專利均準用、(3)發明專利

新增條文但僅新型專利單獨準用、(4)發明專利條文部份內容修訂且為新型專利

及設計專利均準用、(5)發明專利條文部份內容修訂但僅新型專利單獨準用、(6)
發明專利條文部份內容修訂但僅設計專利單獨準用，如下表所示： 

 
(1)發明專利刪除部份條文而使新型專

利及設計專利不再準用之法條 
1.現行專利法第 60 條 
2.現行專利法第 86 條 
3.現行專利法第 89 條 

(2)發明專利新增條文且為新型及設計

專利均準用 
1.新專利法第 44 條第 3 項 
2.新專利法第 63 條 
3.新專利法第 75 條 
4.新專利法第 77 條 
5.新專利法第 78 條 
6.新專利法第 80 條 
7.新專利法第 86 條 

(3)發明專利新增條文但僅新型專利單

獨準用 
1.新專利法第 90 條 
2.新專利法第 91 條 

(4)發明專利條文部份內容修訂且為新

型專利及設計專利均準用 
1.新專利法第 52 條第 1、2 及 4 項 

(5)發明專利條文部份內容修訂但僅為

新型專利單獨準用 
1.新專利法第 22 條 
2.新專利法第 43 條第 2 及 3 項 
3.新專利法第 46 條第 2 項 
4.新專利法第 58 條第 1、2、4 及 5 項

5.新專利法第 73 條第 1、2 及 3 項 
6.新專利法第 87 條 
7.新專利法第 8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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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新專利法第 89 條 
(6)發明專利法條部份內容修訂但僅設

計專利單獨準用 
1.新專利法第 43 條第 1、2 及 3 項 
2.新專利法第 58 條第 2 項 
3.新專利法第 59 條 
4.新專利法第 62 條 
5.新專利法第 68 條 
6.新專利法第 73 條第 1 及 3 項 

 
2.新型專利準用發明專利條文改變之內容，大致上可區分為(1)新型專利刪除準用

發明專利之條文、(2)新型專利單獨新增準用發明專利之條文及(3)新型專利仍

準用發明專利之法文，如下表所示： 
 
(1)新型專利刪除準用發明專利之法條 1.不再準用新專利法第 25 條，增列新

專利法第 106 條 
2.不再準用新專利法第 34 條第 1 及 2
項，增列新專利法第 107 條 

(2)新型專利單獨新增準用發明專利之

法條 
1.新專利法第 23 條 

(3)新型專利仍準用發明專利之法條 1.新專利法第 26 條 
2.新專利法第 28 條 
3.新專利法第 29 條 
4.新專利法第 30 條 
5.新專利法第 31 條 
6.新專利法第 33 條 
7.新專利法第 34 條第 3 及 4 項 
8.新專利法第 35 條 
9.新專利法第 47 條第 2 項 
10.新專利法第 51 條 
11.新專利法第 59 條 
12.新專利法第 62 條 
13.新專利法第 64 條 
14.新專利法第 65 條 
15.新專利法第 67 條 
16.新專利法第 68 條 
17.新專利法第 69 條 
18.新專利法第 70 條 
19.新專利法第 72 條 
20.新專利法第 73 條第 4 項 
21.新專利法第 74 條 
22.新專利法第 76 條 
23.新專利法第 79 條 
24.新專利法第 81 條 
25.新專利法第 82 條 
26.新專利法第 8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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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新專利法第 85 條 
28.新專利法第 92 條 
29.新專利法第 93 條 
30.新專利法第 94 條 
31.新專利法第 95 條 
32.新專利法第 96 條 
33.新專利法第 97 條 
34.新專利法第 98 條 
35.新專利法第 100 條 
36.新專利法第 101 條 
37.新專利法第 102 條 
38.新專利法第 103 條 

 
3.設計專利準用發明專利條文改變之內容，大致上可區分為(1)設計專利刪除準用

發明專利之條文、(2)設計專利單獨新增準用發明專利之條文及(3)設計專利仍

準用發明專利之條文，如下表所示： 
 
(1)設計專利刪除準用發明專利之條文 1.不再準用新專利法第 34 條第 1 及 2

項，增列新專利法第 130 條 
2.不再準用新專利法第 69 條，增列新

專利法第 140 條 
(2)設計專利單獨新增準用發明專利之

條文 
1.新專利法第 42 條 
2.新專利法第 47 條第 1 項 

(3)設計專利仍準用發明專利之條文 1.新專利法第 28 條 
2.新專利法第 29 條 
3.新專利法第 34 條第 3 及 4 項 
4.新專利法第 35 條 
5.新專利法第 36 條 
6.新專利法第 45 條 
7.新專利法第 46 條第 2 項 
8.新專利法第 47 條第 2 項 
9.新專利法第 48 條 
10.新專利法第 50 條 
11.新專利法第 64 條 
12.新專利法第 65 條 
13.新專利法第 70 條 
14.新專利法第 72 條 
15.新專利法第 73 條第 4 項 
16.新專利法第 74 條 
17.新專利法第 76 條 
18.新專利法第 79 條 
19.新專利法第 81 條 
20.新專利法第 82 條 
21.新專利法第 8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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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新專利法第 85 條 
23.新專利法第 92 條 
24.新專利法第 93 條 
25.新專利法第 94 條 
26.新專利法第 95 條 
27.新專利法第 96 條 
28.新專利法第 97 條 
29.新專利法第 98 條 
30.新專利法第 100 條 
31.新專利法第 101 條 
32.新專利法第 102 條 
33.新專利法第 103 條 

  故藉由上述整理可知，在新專利法中新型專利、設計專利準用發明之條文已

變動甚大，新型專利除第三章共 17 條之條文外，再加上準用條文，整套新型專

利制度應有 73 條條文之規範，而設計專利制度則包含第四章共 22 條之條文及

準用條文後，合計為 69 條條文，藉由這些條文方可清楚呈現新型專利制度及設

計專利制度之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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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門半開的一案二請 
                                                             林文雄 
  我國現行專利法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同一發明有二以上之專利申請案時，

僅得就其最先申請者准予發明專利。但後申請者所主張之優先權日早於先申請者

之申請日者，不在此限」，同條第 4 項：「同一發明分別申請發明專利及新型專利

者，準用前三項規定。」由上述可知，現行專利法不允許同一發明分別申請發明

專利及新型專利（以下簡稱為一案二請），就專利法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的精神

在於禁止對同一發明重複授權，但實務上主管機關對於一案二請的把關是採取更

嚴格的標準，在申請階段若發現同一發明分別申請發明專利（同時請求實體審查）

及新型專利，即會要求申請人擇一，亦即主管機關目前對於一案二請的態度，是

連同時提出申請都不允許。儘管如此，開放上述的一案二請，卻是專利法主要修

正的內容之一。 
  新專利法已於 100 年 12 月 21 日經總統公布，最快將在今年 11 月底施行。

根據新專利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同一人就相同創作，於同日分別申請發明

專利及新型專利，其發明專利核准審定前，已取得新型專利權，專利專責機關應

通知申請人限期擇一；屆期未擇一者，不予發明專利。」因此新專利法施行後，

將允許同一發明分別申請發明專利及新型專利，且在發明專利核准審定前將通知

申請人擇一，意即根據上述法條規定，發明專利經審查後確認可准予專利後，才

會要求申請人擇一，在目前發明專利審定遙遙無期的狀況下，一案二請的開放，

或可使申請人的專利佈局及申請策略更具彈性。然而主管機關雖在一案二請上開

了善門，但也只開了一半，原因在於根據新專利法第 32 條第 2 項規定：「申請

人依前項規定選擇發明專利者，其新型專利權，視為自始不存在。」，也就是同

一發明分別申請專利及新型專利，一旦發明可以核予專利，即必須在二者中選擇

其一，若選擇了發明專利，則新型專利權視為自始不存在。 
  多數申請人選擇一案二請的理由應是分別看上新型專利可以在較短時間內

取得專利權，發明專利則擁有較長的專利權期間。新型專利經過形式審查合格後

即可取得專利權，實質內容是否符合專利要件，尚不得而知；發明專利經過實體

審查，其狀態相對穩定，且具備較長的專利權期間，若必須擇一時，基於上述理

由，多數人可能選擇發明專利而捨棄新型專利。由於發明專利審查曠日費時，可

能因而錯失主張權利的時機，而新型專利短期內可以取得專利權，在時效上較具

優勢，可用於及時主張權利；因此新型或發明各有優劣之處，如何取捨，端視申

請人的實際需求與操作策略。 
  儘管縮短發明審查時間，是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未來的重點工作之一，但各項

配合措施才剛剛起動，暫時難收立竿見影之效，換言之，未來數年內，發明審查

時間漫長的情況依然存在，想及時行使權利，枯等發明專利審定，顯然緩不濟急。

因此以新型專利權行使權利的需求與可能性即當然存在，但必須注意的是：新專

利法第 117 條將落實提示專利技術報告為行使新型專利權必要條件的規定。專利

技術報告提出申請後約一年可以取得（專利權人主張有非專利權人為商業上之實

施，則可於六個月內完成新型專利技術報告），因此若預期有以新型專利權主張

權利的可能性時，應該及早申請新型專利技術報告，以備不時之需。 
 
資料來源： 
我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官方網站 
總統 100 年 12 月 21 日公布之新專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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